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非学历教育委托培训合同
                                合同编号：
                 （括号内为说明性文字，正式合同请删除）
甲方：                                             

（注：甲方确保具有独立签署合同的资质或拥有相应授权）           

乙方：                                              
（注：乙方办学单位全称）
为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举办教育培训项目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培训项目基本信息

第1条 甲方委托乙方的培训项目为                      

             （注：申报项目的名称）。本项目为非学历、非学位性质。
第2条 培训时间为20   年   月   日（注：报到时间）至20    年    月    日（注：返程时间），总计     学时。

第3条 培训方式为        （注：面授、网络、混合）学习，培训地点为                    （注：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地）
第4条 培训对象为             （注：党政管理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其他），甲方选派    名学员组班参加学习。
第5条 甲方参加培训的学员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经乙方考核合格者，由乙方负责颁发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非学历教育结业证书。

第6条 培训期内的课程安排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上课时间及课程内容以课程表安排为准。
二、培训费用及支付方式
第7条 本项目的培训费用        元/项目或者                                               元/人。如按项目收费超过  人，超出人数增加培训费用   元，培训费用总计      元。学员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出培训的，费用不退。
费用包括培训期间师资费、学员食宿费、场地费、现场教学及交通费、学员统一接送机费、资料费、学校管理费等。以上费用不含学员从所在地到培训城市间的往返交通费。
（注：第七条可按各办学单位洽谈项目实际需求表述）

第8条 支付培训费及开具发票方式如下：
甲方应于培训开班前    个工作日，将全部培训费用汇入乙方账户，或负责并确保学员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培训费，以便乙方开展准备工作。乙方为甲方或学员开具发票。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账    号: 1614028309024901364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文化西路支行

跨行汇款行号：102465000647
纳税识别号：12371000F50330103Q
地    址：威海市文化西路2号
附言/用途：                                 （注：与第1条项目名称保持一致）

因培训天数增加或培训人数增加导致培训费用增加的，甲方应在培训班结束后的    个工作日内，将增加的培训费用汇至乙方的上述账户，乙方在收款后向甲方开具等额票据。

（注：第八条可按各办学单位洽谈项目实际需求表述）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9条 向乙方提供培训需求、课程设置、培训时间、培训方式等基本信息。

第10条 负责选派学习人员，并组织学员按照协议规定时间报到入学。甲方应于开课前      个工作日向乙方提供培训学员名单及相关信息。若有变动，甲方需在开班前通知乙方。
第11条 负责对学员进行学习纪律、安全意识等相关教育，上课时间以外的相关管理和责任由甲方承担。

第12条 负责学员管理，确保学员遵守教学秩序和乙方各项管理制度。

第13条 有权对乙方提供的培训服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14条 有义务协助乙方进行课程知识产权保护，未经乙方允许，甲方和甲方的学员不得将乙方的授课内容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甲方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15条 除合同规定外，不得以乙方名义向学员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第16条 若甲方不能按照约定时间组织学员入学，最迟应于预定开课日前的      天提前通知乙方，由双方协商另行安排培训时间。如因甲方未提前通知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负责全额赔偿。

第17条 积极配合乙方完成培训班满意度评价工作。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18条 根据甲方需求，负责设计培训方案、制定教学计划、选派授课教师、安排教学场地、提供教学设备、印制和发放培训资料等工作，并负责培训项目实施。

第19条 负责安排学员统一到校接送机（站）车辆、实践教学车辆，协助安排食宿。

第20条 负责学员的课程考勤和结业考核管理，安排专人担任班主任，并协助甲方带队负责人共同做好学员管理工作，督促培训学员遵守学校各项规定。

第21条 有权留存学员的报名材料。

第22条 在授课教师因特殊原因不能授课的情况下，必须提前向甲方说明情况，经友好协商，征得甲方同意，可调整课程和授课教师，并保证调整后的授课水平。

第23条 拥有课程全部内容（包括音频、视频、图文资料等）的知识产权。

第24条 除合同规定外，不得向甲方或甲方学员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违约责任

第25条 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合同规定条款，另一方有权终止合同。同时，违约方应当向对方赔偿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守约方为维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
第26条 因不可抗力之原因造成本合同被迫终止的，双方各自承担己方损失，不承担对方损失的赔偿责任。

六、其他
第27条 本合同经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终身教育管理办公室审核，由合同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同时全部合同页加盖骑缝章），项目完成后协议自动终止。
第28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29条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授权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乙方：

授权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终身教育管理办公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非学历教育合同管理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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